附件1：


现场考察、勘察证明函
 
时间:2019年   月    日上午08:30-9:30时整,逾期不再另外安排现场考察、勘察,请各投标人按时集中到客户单位进行现场考察、勘察。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档案数字化项目
现场考察、勘察证明函
	序号
	考察、勘察项目
	是否到现场考察、勘察
	备注

	1
	档案数字化项目
	
	

	考察、勘察单位(盖章):


考察、勘察人：


日期：
	采购人（盖章）：

证明人：


日期：


注：勘察单位、采购人均需盖章，投标文件未提供现场考察、勘察证明函的投标人不具备投标资格。参加现场堪察的人员必须是参与投标的潜在投标人的本公司人员，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件以及相关进馆文书档案案例证明参与堪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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